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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哥”钟情本科生“ 小课堂”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隔夜占座？自备板凳？这

不是哪个明星的演唱会现场，而是来

自于一堂普通的大学刑法课，主讲教

师是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全

国知名法学家刘宪权。他连续1 6年来

成为学生心中最佳教师的不二人选，

是学生们心中魅力不可挡的“ 男神”。

没上过宪哥的课
华政四年不完整

刘宪权教授被学生私底下亲切地

称为“ 宪哥”，意为“ 华政一哥”。如果

哪位学生没有听过“ 宪哥”的刑法课，

那么，他的“ 大学生活不完整”。

面对年轻教师上课枯燥、学生不

感兴趣的诉苦，他的回应是：“ 没有上

不好的课，只有不会讲课的老师。”后

来，这句话成了他的语录。刘宪权教授

的语录里有一句话令人感叹：“ 上我的

课还要睡觉，那说明你确实要睡了”。

诚然，文科本科生听课率低是普

遍现象，很多知名教授也不愿给本科

生上课。为何刘宪权教授的课没人打

瞌睡？因为他把讲课的艺术发挥到了

极致！上课时，他一直在刺激学生，让

他们高度紧张，跃跃欲试，顺着他的

思路思考，最终恍然大悟，牢记住要

点，最大限度理解了知识，甚至终身

难忘。

对自己的课，他有着运筹帷幄的

自信。华政一个可容纳300人的阶梯

教室时常会硬生生挤下500名学生，

有人为能坐在前排，清晨五六点就去

占座，没占到座的会去隔壁班级拖椅

子，有时晚到的学生只能坐在地上听

课⋯⋯刘宪权教授的课永远是“ 人满

为患”，这在全国本科教育中称得上

是一道极为罕见的独特风景。任教30

多年的他从不吃老本，每堂课都有变

化。他告诉学生：读大学，必须要上

课。不上课，靠你自己根本悟不出来，

这才是在大学课堂听课的意义所在。

一线课堂才是
锤炼学问最好场所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 宪哥”受

欢迎的秘诀很大程度上是“ 更新快”

和“ 接地气”。在他的课上，总能听到

诸如“ 微信抢红包的法律监管漏

洞”、“ 复旦投毒案该判死刑还是死

缓”等最新热点话题的讨论。

在刘宪权看来，本科教育是高校

的基础，如不重视，高等教育就没有

前途。为此，一直钟情本科生“ 小课

堂”的他相信，一线课堂才是大学老

师锤炼学问的最好场所。青年报记者

了解到，华政“ 我心目中的最佳教

师”总共评选过20届，刘宪权教授连

拿了1 6届（ 1 999年—201 4年），是华

政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教

师，开创了华政的历史先河。

三十余年如一日，没有迟到过一

天的刘宪权每年完成教学工作量860

余课时，先后培养博士生50余名，硕

士生1 90余名，本科生数万名，为我国

法治建设培养大批高层次的专门人

才。他培养的学生许多已成为法院院

长、检察长、高校的教授和博导。他更

是用幽默风趣的授课语言和严谨认

真的治学态度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

法学学子，在原本冰冷的法学著作间

写下了人情的温度和味道。

宅基地使用权不属遗产，不能继承
20年前，小谢的爷爷、叔叔和爸

爸一大家子人都住在自家宅基地上

修建的四间平房。前段时间，家中的

宅基地面临着拆迁，小谢分到50余万

元的补偿款，但却被自己的叔叔告上

了法院，要求分割。

小谢的叔叔起诉的理由是宅基

地是祖上留下来的，1 0年前，小谢的

爷爷去世时并没有对宅基地上的房

屋作分割，由小谢的奶奶、爸爸与叔

叔在共同使用。其间，小谢的奶奶与

两个儿子协商确定，将两位老人所有

的四间平房拆除，其宅基地面积给小

谢的爸爸建房，建房后安排小谢的奶

奶居住，直至去世。

5年前，小谢的父亲两次向当地

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得到批准，用原

有的宅基地面积和他本人所有的建

筑面积，建成占地面积为1 00平方米

的三层楼一幢。房子建成不久，小谢

的奶奶和爸爸相继去世。

不久前，小谢父亲生前所在地被

征用而需拆迁，小谢领取了父亲名下

的房屋拆迁补偿费、宅基地使用权补

偿费等合计50余万元。尽管在法院的

调解下，小谢最后与叔叔在调解书上

签下字，但他内心的困惑并没有消

除：“ 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我是他唯一

的儿子，为什么不能按继承来获得补

偿款？”

小谢查阅了不少法律书籍，他

表示，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所

有，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确无可争

议。但他同时也有疑惑，宅基地的使

用权为什么不能作为公民遗产进行

分割？

咨询了多位律师后，小谢被告

知，我国《 继承法》第三条规定：“ 遗

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虽然基于“ 地随房走”的原则，

继承了房产后，取得了相应的宅基地

使用权，但是不能认定为宅基地使用

权是遗产的范畴。宅基地使用权是基

于村民的特殊身份所体现的特定的

用益物权，宅基地使用权是不能继承

的。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继承？不能
翻修房屋等涨价？要审批备案

自家的祖宅面临拆迁，子女为何不能继承宅基地的使
用权？最近，85后崇明青年小谢带着关于宅基地继承的问
题联系本报。相关法律人士指出，从法律角度来说，土地归
集体所有，宅基地的使用权的确无法继承。

还有人提出，趁老人在世，赶紧翻修宅基地房屋等涨
价？土地管理部门则指出，宅基地上的房屋翻新有着严格
的审批规定，没有备案、私自翻新的楼房属于违章建筑。

青年报记者 卢燕

宅基地使用权属福利性质，禁止流转
带着小谢的问题，青年报记者采

访了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张莉。张律师表示，宅基地使用

权是特殊的用益物权，是一项“ 特殊

的财产”，其特殊性表现为：

第一，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具有

无偿性。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来

看，农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除交纳数

量极少的税费外，无需交纳其他费

用，原则上是无偿取得。

第二，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人身依

附性。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

地使用权与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

格密切相关，一经设定即具有极强的

人身依附性，禁止流转。

第三，宅基地使用权在功能上具

有福利性。宅基地使用权为保障农民

“ 居者有其房”而设立，具有社会保

障职能。宅基地使用权的特性决定了

它是一项不适于继承的“ 特殊财

产”。对于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可以作

为遗产继承的。

这意味着 ，基 于“ 宅 基 地 不 能

作为遗产继承”的原则，如果父母

留下的旧房子一旦倒塌或子女自行

拆除，这就意味着宅基地上的所有

物已经灭失，既然所有物都没了，

子 女 也 无 权 再 恢 复 ， 再 想 翻 建 的

话，如果不经审批和备案，国家法律

是不允许的。

张律师补充解释说，宅基地上房

屋是家庭共同共有财产，与家庭关系

密切相连。按照共同共有的法理，家

庭成员对宅基地上房屋享有平等的

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家庭成员之

间不产生份额的问题。因此，家庭成

员死亡后，其他共有人提出析产、继

承的，才会处理共有房产的分割。

缺审批、无备案，私自翻新属于违章建筑
有人提出，趁老人在世，赶紧翻

修宅基地房屋等涨价？青年报记者对

此咨询了崇明、青浦等郊区县的规划

和土地管理局用地科。相关负责人认

为“ 老人在世，抓紧翻新等涨价”的

说法并不准确，并予以了详细的解

释。

首先，各个区县有关宅基地危房

翻新的政策不尽相同。祖宅的所有权

人一般都是家里的老人。以青浦为

例，即便老人去世了，但如果子女是

农村户口，认为自家的祖宅属于危宅

要翻新，可以向所在街镇的农民建房

小组申请审批，经过评估后如果认定

为危房，向镇政府申请备案后就能翻

新，但翻新的费用由子女自行解决。

其次，如果子女并非农村户口，

即便是老人在世，如果评估下来并不

是危房，私自翻新后的建筑将被认定

为违章建筑。

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唐装、“ 五四” 长裙、海

魂衫⋯⋯昨天一早，嘉定区出现了一

群衣着奇特的自行车骑行者。在9月

22日“ 世界无车日”前夕，嘉定区举

办的一场“ 我们的街道，我们的选

择”———201 4“ 世界无车日，怀旧慢

骑行”活动，以生动有趣的互动方式

倡导居民绿色出行。

本次活动由青年社会组织“ 乐骑

社”、南翔生活网、嘉定团区委通过微

信等新媒体宣传、社会化报名的方式

组织发动，共有200多人报名参加。

慢骑行迎接无车日

市民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倡导绿色出行。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